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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二十五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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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黄河
滩地公园，当地政府非法占用耕
地，建造人工造湖。

举报郑州市新郑市具茨山风
景区下有多处违建别墅。

新郑市新村镇：
1.永盛包装，露天清洗废旧

化学原料桶，工业废水不经任何
处理直排；

2.永盛包装隔壁，有一磨砂
机，昼夜工作，扬尘严重。

以上两家都将工业废水排放
到东 50米的河中，此河是周边居
民的饮用水源地。

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祥Z路
（原文为Z，地图查找推测可能为
祥云路或祥和路）与文昌路交叉
口南200米路西郑州优德工业陶
瓷有限公司生产时有三根烟囱向
外排放废气，未经处理，气味刺
鼻。

举报人对公示结果不满。新
郑市新村镇 107国道宏发制氧厂
对面，向北300米路东，无名化工
厂，气味刺鼻噪声大。

郑州市新郑市孟庄镇唐河村
北岸200米，南水北调建墓地，举
报人对前期公示不认可。

郑州市杨金路与中州大道交
叉口的碧桂园小区居民反映 3个
环保问题。

1.小区附近渣土车昼伏夜
出，扬尘大，速度快，噪音非常大，
靠近杨金路的住户整夜都无法入
睡。

2.小区内好几栋楼的下水管
道有问题，造成管道堵塞，污水从
下而上大量冒出，聚集在墙根处，
大量污水渗入地下室，污水横流，
臭气熏天。

3.小区内楼顶违规建筑多，
一楼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公用绿地
违规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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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核查，天河路两侧区域属于十八门闸水利工程岗李水库库区，为上世纪 60年代建设，用于枯河上游
汛期排洪滞洪。该土地利用规划为坑塘水面用地，不属于耕地和基本农田。库区投入使用以来，一直为水库水
面，后被产权单位河南水务集团公司分包给个人进行鱼类养殖。由于在河道内和水库库区进行水面养殖不符合
相关规定，惠济区在进行黄河滩区整治工作中将其列为重点整治问题。目前，该库区已实施退渔复湿工程，并开
展河道清淤工作，恢复滞洪调蓄功能。

2021年 5月 2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
群众举报的位置曾经存在过违建别墅。《全国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国办发〔2019〕22

号）下发后，新郑市于 2019年 7月正式启动清查违建别墅工作，当年在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辖区共排查出 3宗
12栋违建别墅，建筑面积 12206.1平方米，排查结果上报国家整治专项库，并对违建别墅进行了拆除，将所占土
地进行了复耕。本次调查时未发现新的违建别墅。

2021年 5月 2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一）关于“永盛包装，露天清洗废旧化学原料桶，工业废水不经任何处理直排”问题。
现场调查时，企业放假停产，经对厂区、生产车间及原料库进行排查，未发现露天清洗废旧化学原料桶情

况。该企业产生的废水主要是淀粉糊胶清洗废水、生活污水、印刷机清洗废水，淀粉糊胶清洗废水自然蒸发不外
排；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印刷机清洗废水自然蒸发不外排。

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永盛包装隔壁，有一磨砂机，昼夜工作，扬尘严重”问题。
经调查，永盛包装西隔壁为新村镇征收的闲置土地，大门封闭；东隔壁为郑州欧普陶瓷有限公司。现场调查

时，该企业正常生产，主要生产设备是球磨机、助燃风机、空气压缩机、天然气窑炉，未发现磨砂机。由于烧制陶
瓷产品的特殊性，企业实施昼夜生产制。经现场查看，该企业配备有相应的抑尘装置，生产过程现场无扬尘严重
情况。5月 2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委托第三方对该企业有组织及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监督性检测，等
检测结果出来后做进一步处理。

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三）关于“以上两家都将工业废水排放到东50米的河中，此河是周边居民的饮用水源地”问题。
经调查，以上两家企业东 50米没有河道，群众反映的饮用水源地名为望京楼水库，距离新郑市永盛纸制品

包装有限公司 1200米，距离郑州欧普陶瓷有限公司 762米。郑州欧普陶瓷有限公司生产废水收集后回用于泥
浆制备过程不外排，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道。调查人员对望京楼饮用水水源地周边进行巡查，未发现以上
两家企业将工业废水排入饮用水源地情况。

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2021年 5月 2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调查：该企业生产工艺属于
连续性生产，生产周期为46~50小时，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放假停产。

（一）关于“生产时有三根烟囱向外排放废气”问题
经调查，该公司废气向外排放口（烟囱）共有 2个，其中，一个为成型工序配套安装的脉冲式除尘器排气筒，

另一个为3个烘干箱共用的排气筒。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未经处理”问题
经调查，该企业主要产污环节为成型工序产生粉尘，经1套脉冲式除尘器收集处理后由15米高排气筒排放，

配套安装有智能用电监管设施，经查询智能用电系统，未发现异常现象；3个烘干箱使用天然气加热，产生的废
气，经1根 15米高排气筒排放，经查阅该企业近期自行委托监测报告显示，粉尘和氮氧化物排放符合标准。该举
报问题不属实。

（三）关于“气味刺鼻”问题
经调查，该企业原材料为碳化硅（SiC）和棕刚玉（AL2O3），结合剂为水玻璃（Na2O·nSiO2），均为无机物，不

具备挥发性，生产过程中不会产生有机废气，现场也未闻到刺鼻气味。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5月2日，新郑市组织新村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
（一）关于“举报人对公示结果不满”问题。
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对第十四批受理编号D2HA202104200043公示结果认同问题，群众对公示结果不认可。
第十四批处理结果：1.新村镇政府工作人员已于 3月 9日要求该销售点将两个储存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的

储罐进行了拆除。2.4月 21日，现场调查时未发现有生产设备，无储气罐；未闻到异常气味。3.郑州市生态环境
局新郑分局于4月 22日委托河南中环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销售点噪声进行了检测。根据检测报告结果显
示，噪声最高值点为59分贝，符合厂界噪音标准。

经过进一步调查：为切实打消该销售点重新经营的可能性，新郑市于4月29日组织新村镇、新郑市应急管理局、
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对该无名氧气、二氧化碳分装点经营场所实施了强制拆除。

（二）关于“无名化工厂，气味刺鼻噪声大”问题。
现场调查时该无名氧气、二氧化碳分装点已被强制拆除，现场无人、无任何设备，已成闲置状态，没有发现气

味刺鼻噪声大现象。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12日，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所占宗地进行地类鉴定。2021年 4月 14日，新郑市孟庄镇
纪委对2015年时任唐河村“三委”干部马路德、马军选、常国顺违规与十八里河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一事进行立
案审查。2021年 4月 18日，孟庄镇唐河村组织村委扩大会，对十八里河村、小王庄村改变土地用途非法建设公
墓一事进行研究，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除与十八里河村、小王庄村土地流转合同。4月 20日，新郑市民政局针对
小王庄社区 15亩违规公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小王庄社区、孟庄镇唐河村
村民委员会及新郑市孟庄镇政府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4月 21日，孟庄镇唐河村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
法院提交民事诉讼，提交《起诉状》2份，分别起诉马国选、小王庄村委会和十八里河村委会，法院已经受理。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认为该案件有一部分涉及刑事案件，需移交给新郑市人民法院，目前，新郑市人民法院已
受理。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十八里河村、小王庄村非法占地一事进行补充调查，依法进行立案处罚。其中：
十八里河村公墓非法占地事件待案审会后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小王庄墓地非法占
地事件因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小王庄村民委员会一直不配合调查取证工作，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于2021年 4月 27日向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案件上移，目前，正在等待申请结果。

2021年 5月 2日 11时 30分，金水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一）“小区附近渣车昼伏夜出，扬尘大，速度快，噪音非常大，靠近杨金路的住户整夜都无法入睡”问题调查

情况
中州大道杨金路向东5公里处有限速标牌（限速50），夜间的确有渣土车运输，因安排有洒水车清扫保洁，渣

土运输过程中未见明显扬尘，车过有明显声音，现场暂未发现违规车辆。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二）“小区内好几栋楼的下水管道有问题，造成管道堵塞，污水从下而上大量冒出，聚集在墙根处，大量污水

渗入地下室，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问题调查情况
碧桂园小区内13号楼周边正在开挖，与物业人员沟通，是因为13号楼西单元雨污管道堵塞，外墙防水局部

有渗漏，正在进行维修。13号楼 2单元东户北侧的地下室天花板有返潮起皮情况，地下室有一小块水渍痕迹，未
见大量污水渗入，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现象。小区 12号楼周围部分地下雨污水管道之前也存在堵塞现象，现已
维修完毕。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三）“小区内楼顶违规建筑多，一楼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公用绿地违规圈院”问题调查情况
楼顶违建和一楼占地问题全部出现在洋房，分别是 1、2、3、5、6、7、8、9、10、11号楼，该楼 2020年 6月交房，

2020年 10月开始出现住户私自加盖楼顶、一楼占用绿地现象。
1.洋房顶楼业主在自家楼顶露台私建阳光房、钢构房等建筑物或构筑物。目前有 28户存在违建问题，全部

为停工状态，部分违建已建成。其中“3号楼 2单元 701”“3号楼 2单元 702”的拆除公告已于 2021年 2月 1日进
行公示，2021年 4月 23日，金水区执法局联合杨金路办事处对这两户进行拆除。该问题属实。

2.洋房一楼业主移除绿篱，占用公共绿地，在绿篱位置建设50厘米左右高的底座，底座上加装铁栅栏，然后
在铁栅栏内部区域对绿地进行改造，硬化、种植花草或搭建鱼池等，目前有 29户存在私占公共绿地行为。金水
区执法局于 2020年 10月接到相关投诉，第一时间介入，对楼顶加盖业主和一楼占地业主进行劝阻并立案调
查。据排查统计，一楼有29户占用绿地，其中23家下达了《行政执法事前提示书》，其余6家在介入后，已经停止
违规圈院。该问题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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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下一步，惠济区将加
强黄河滩区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结合三滩分治原则，
严格按照土地利用规划开
展湿地复湿等保护措施。

新郑市具茨山管委
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
继续加大巡查力度，杜绝
违建别墅行为。

新郑市新村镇、郑州
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将
进一步加强对辖区企业监
督检查力度，确保各项污
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1.郑州市生态环境局
新郑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
公司对该企业废气和群众
反映的刺鼻气味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排放符
合标准。

2.郑州市生态环境局
新郑分局、郑州新郑教育
园区管委会将加强对该企
业的日常监管，发现问题
及时依法依规处理。

下一步，新郑市新村
镇政府将加强对该辖区的
巡查力度，如发现问题，立
即依法处理。

1.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将该案件移交给
新郑市人民法院，新郑市
人民法院已受理。

2.新郑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林业局对十八里
河村、小王庄村非法占地
一事进行补充调查，依法
进行立案处罚，涉嫌刑事
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
处理。

3.新郑市纪委及公安
机关已经介入该事件，正
在进行调查取证中。

针对该问题，金水区
制定以下整改措施：

（一）“小区附近渣土
车昼伏夜出，扬尘大，速度
快，噪音非常大，靠近杨金
路的住户整夜都无法入
睡”问题处理情况：

加大对杨金路洒水清
扫频次，并督促辖区内施
工单位严格落实扬尘污染
防治“八个百分百”要求。
市交警支队第五大队、金
水区执法局将持续安排人
力夜间在中州大道杨金路
周边巡逻，规范渣土运输
时间、路线及车辆时速，加
大渣土车交通违法查处力
度，依法依规做好杨金路
卡点检查工作，减少噪音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二）“小区内好几栋
楼的下水管道有问题，造
成管道堵塞，污水从下而
上大量冒出，聚集在墙根
处，大量污水渗入地下室，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问题
处理情况：

4 月 25 日，开发商已
将渗水处的地面挖开，安
排施工人员进行维修。当
前管道已经修好，石材预
估于5月 8日修复，整体修
复预计5月 25日完成。

（三）“小区内楼顶违
规建筑多，一楼部分业主
私自占用公用绿地违规圈
院”问题处理情况：

对其余不配合整改私
占绿地和楼顶违建的情
况，已经整理业主信息、违
建照片等相关信息上报市
查违办，由其协调市房管
局冻结相关业主的房产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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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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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无

无

新郑市
孟庄镇纪委
已 对 马 路
德、常国顺、
马军选违规
签订流转合
同一事进行
立案调查。

无


